湘潭县供销合作总社2024年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报告
	部门概况
	单位名称
	湘潭县供销合作总社

	
	年度预算金额
	585.77万元

	
	主管部门
	湘潭县人民政府

	
	单位基本职能
	一、负责贯彻执行中央、省、市、县有关农村经济工作和社会发展的方针、政策，执行政府授权的管理职能，指导和布局农村经济发展，沟通城乡物资交流，协助工商部门管理好农村市场，指导供销合作社的改革和发展，向政府和有关部门反映农民的意见和要求。

二、为农业生产服务。按政府授权，对重要的农业生产资料实施管理，组织和协调，草拟制订管理办法。

三、为农村和农民服务。建立和逐步完善综合服务体系，为发展农村经济，为发展“三高”农业提供产前、产中、产后的服务。

四、负责制定全县供销合作社的发展战略和中长期发展规划、经营网点及大型商场的设置规划、固定资产项目投资规划。

五、代表县社参与全国供销合作社系统的各项活动，组织对外、对内经济贸易、技术交流，促进全县供销合作社的经济发展。

六、管理直属单位的资产、行使集体资产所有者代表和管理者的职能，指导基层社管好用好其所属的社有资产，理顺和化解债权债务，防止社有资产流失。 

	绩效完成情况
	部门整体支出管理和使用基本情况
	一、预算执行方面：2024年收入合计585.77万元（年初预算349.9万元）。2024年度预算内支出585.77万元，其中基本支出422.28万元，包括工资福利支出321.77万元，商品和服务支出48.58万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49.69万元；项目支出163.49万元，包括信访维稳专项支出10.98万元，综合改革专项支出22.04万元，人事代理经费1.41万元，农业社会化服务补助项目124.53万元，第七次代表大会4.53万元，年末无余额。本年度“三公”经费年初预算0万元，实际支出0万元，其中公务接待费0万元，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 0万元，因公出国（境）费0万元。

二、预算管理方面：

（1）管理制度健全性:县社制定了《财务管理制度》和《内部控制手册》，明确了经费审批权限及程序，经费预算管理、财务收支管理、资产购置与处置、政府采购管理、财务监督，开展资金使用监督和绩效评估，进一步落实厉行节约的各项规定，确保“三公经费”使用合理合规。

（2）专账核算：项目性专项制定了详细实施方案和资金分配方案，严格按方案组织实施，并加强了监督。严格做到专款专用，按项目实施计划的进度情况进行资金拨付，无截留、无挪用等现象。
（3）预决算公开：县社按照规定时限和规定内容在单位门户网站以及湘潭县人民政府网站公开部门预算、决算以及绩效自评信息，各项应向社会公开的信息及时、完整、真实。

（4）政府采购：按照《政府采购法》、《政府采购内部控制制度》的要求，对达到政府采购限额的货物和服务都进行了政府采购，采购执行率100%。

（5）资产管理：县社制定了《资产管理内控制度》，国有资产的管理严格按照制度的相关工作要求，规范会计核算，保障资产系统数据与财务数据的一致性；全面开展了资产清查工作，上报国有资产报表数据真实、准确、全面。

	
	绩效目标完成情况
	2024年,在县委、县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在上级社和有关部门的精心指导下，县社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供销工作的系列讲话精神，持续深化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聚焦聚力夯基础、拓业务、抓改革、强体系、促发展，各项工作取得积极成效。
一、2024年度中心工作开展情况

1、完善制度建设，夯实组织基础。一是落实社员代表大会制度。自2023年3月31日胜利召开湘潭县供销合作社第四次社员代表大会后，县社制定了“1234”工作计划，规范了合作社运行机制，为奋力开创湘潭县供销合作事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明确了方向；二是完善社有企业监督问责机制。制定出台《社有企业管理办法》和《外派董事、监事制度》，进一步规范了县社社有企业出资参股行为，明确外派董事、监事履职尽职等相关工作方式；三是加强对参股企业的监督检查。由监事会牵头对参股企业进行财务监督检查，全面掌握企业运行情况，有效把控投资风险，协助解决企业面临的困难和问题；四是规范农合联组织建设。提请县委县政府同意，以县供销综改领导小组名义下发了《大力实施“强基强能”工程 全面推动供销合作社高质量发展工作方案》，明确了各相关单位的职责职能和乡镇农合联的组织机构，推动乡镇农合联换届选举的工作，为做实乡镇一级基层社奠定了组织基础。按照基层社建设“五有”、“三好”、“五统一”的标准，2024年先后创建乡镇规范社8个、村级规范社8个。
2、坚守主责主业，做实为农服务。一是积极推动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四家参股企业申报省供销社农业社会化服务主体名录库，其中湘潭县春静水稻种植专业合作社成功入库，并于2023、2024年分别承担农业社会化服务试点任务面积1.4万亩、1.91万亩。同时通过乡镇村基层社的参与带动，实现县域农化服务达50.3万亩次。二是努力拓宽县域农产销售渠道。2023年12月22日至2024年1月7日，由县社牵头，组织举办第三届“三农梦、供销情”农博会暨首届供销年货节，共吸引40余家农业企业、专业合作社和50余家工艺百货、外地农特产品销售商参展，累计实现成交额390余万元。三是主动参与茶产业产销对接与品牌推介。2024年5月份，县社组织羊鹿茶业、船形茶业、龙凤茶业等县域内茶叶生产企业参与省市茶文化节，开展制茶、茶艺、评茶、展销等系列活动，宣传推广我县茶叶品牌。四是发挥优势助力农业生产灾后恢复。今年8月，我县遭遇历史较大强降雨，县社党组在灾情发生后，下沉乡镇村一线，针对受灾乡镇补插补种机插秧苗严重短缺的情况，向省供销合作总社提出请求协调系统资源支持补种秧苗的报告，省社领导高度重视，一天内从岳阳、冷水滩等地紧急调集机插秧苗290亩，对受灾农田进行“抢救”，同时协调组织系统农技专家下沉田间地头指导，助力农业生产灾后恢复。
3、发挥优势作用，搭建特色平台。一是农化服务大联盟交互作用有效提升。自2023年4月，县社农业社会化服务大联盟成功组建以来，截至目前，引导全县273个各类主体注册录入省社大联盟数据平台，发布产、供、销对接信息84条，微信注册用户522个，全县农化服务供需对接信息得到有效交互；二是农村产权交易服务效能有力增强。2023年7月6日，由县社社有企业控股的湘潭县农村产权交易服务公司挂牌成立以来，通过一年多的运营，累计完成各类农村产权挂牌450笔，挂牌金额4.28亿元，累计成交358笔，累计成交金额2.66亿元，完成农村产权抵质押贷款7笔，累计放款619.9万，有效促进了我县农村资源盘活与村级阳光工程的实施；三是社区供销合作社联结城乡更为畅通。2023年9月，县社通过整合资源和授权经营的模式，成立了全市首家社区供销合作社易俗河镇水竹社区供销合作社，销售本地特色优质农产品。通过一年来的运营，切实起到了联结城乡、畅通农产品上行的桥梁纽带作用，截至目前，累计实现销售额达175余万元，得到省市社与各级媒体的高度关注与认可。

4、积极主动作为，全力争资争项。2024年已争取1.91万亩农业社会服务项目和湘潭市2024年深化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项目及配套项目资金支持,预计到位资金104万。近两年来农化服务试点项目争取到的服务面积与资金支持居三县市首位。

	存在的问题分析及改进措施
	存在的问题
	1、由于深化供销社综合改革工作的推进，建设基层组织体系的任务较重，县委县政府安排的综合改革经费不足，导致深改工作推进较慢。

2、县社除财政预算外无资金收入，每年对一支部书记村、联点共建社区等都安排资金支持，造成县社资金紧张、支付困难。

	
	改进措施
	1、加强专项资金监管，建立或完善专项资金使用的检查、评价、考核机制。建立健全长效监督、考核机制，包括从专项资金的设立、申报到资金的分配、拨付、日常监督等，并进一步完善专项资金的绩效考评和跟踪问效机制，要将专项资金的审批分配、监督检查与绩效评价结合起来，建立事前审核、事中检查、事后评价的全过程监督控制体系。

2、建议预算对综合改革资金予以加大资金安排。同时，为不断发展壮大社有企业，提升供销社为农服务质量，请求县委、县政府对县供销社社有企业给予资金和项目扶持。

	
	其他需要说明问题
	无


